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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科专发〔2021〕233 号 

各用人单位： 

为落实本市深化营商环境改革任务，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

革，进一步优化外籍人才在京发展环境，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

心建设提供人才智力支撑，现就支持外籍人才来京创新创业的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支持来京外籍博士毕业生申请办理人才签证(R 字) 

创新创业主体拟邀请的外籍博士毕业生可申请办理《外国高

端人才确认函》，取得《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》后，可申请办理

最长 10 年有效期的外国人才签证(R 字)，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亦

可申请办理相同期限的签证。 

(一)适用范围 

北京地区的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邀请的外籍

博士毕业生。 

(二)申请条件 

具有博士学位，取得博士学位时间不超过 5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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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申请材料 

办理《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》的申请材料包括：申请表、国

内单位邀请函、护照、博士学位证书等。 

二、支持来京创业的外籍人才通过园区或孵化载体申办来华

工作许可 

外籍人才在创业期内，可通过园区、孵化器等创业载体申办

工作许可。 

(一)适用范围 

在孵化器等创业孵化载体中创业的外籍人才。创业孵化载体

包括：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；北京地区经主管部门认定的大学

科技园、市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、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。 

(二)申请条件 

1.入驻创业孵化载体、在创业期内且尚未注册成立企业的外

籍人才。 

2.《关于印发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服务指南(暂行)的通知》

(外专发〔2017〕36 号)中要求的基本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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